
上海师范大学本科生创新实践（实践）课程成绩认定标准

一、学科竞赛获奖

上海师范大学就读期间，在《上海师范大学本科学科竞赛目录》（以下简称

“学科竞赛目录”）所列竞赛及其对应的校级赛事中获校级以上（含校级）正式

奖项。上传（1）获奖证书照片/扫描件 或（2）获奖名单公示截图/链接 或（3）

教务系统“学习成果管理”模块中“终审通过”的截图。

二、双创类赛事获奖（暂未列入“学科竞赛目录”中的双创类赛事）

1. 获得国际各类创新创业、投资奖。

2. 获得国内政府主办的各类创新创业奖。

3. 获得正规企业和组织举办的各类创新创业奖。

凡符合以上条件之一者，上传赛事或活动举办的通知、新闻报道等材料并上

传（1）获奖证书的照片/扫描件 或 （2）获奖名单公示链接和截图等。

三、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校级及以上结项

上海师范大学就读期间，参与校级、上海市级或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项目（简称“大创项目”）并通过结项：上传（1）结项证书的扫描件或照

片 或 （2）结项通过名单公示链接和截图等 或 （3）教务系统“大创项目”管

理模块中评审结果截图（须为优秀、良好或合格）。

“大创项目”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简称，与“中国国际大

学生创新大赛”非同一赛事。

四、发表学术论文

以上海师范大学作为第一单位，在 SCI、SSCI、EI、CPCI、A$HCI、CSCD、

CSSCI、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及经认定的其他期刊中正式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著作。

上传（1）教务系统“学习成果管理”模块中“终审通过”的截图 或 （2）刊物

封面、版权页、目录页、封底、学术论文正文全文。

五、获得专利（著作权）授权

上海师范大学作为第一申请单位，发表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

观设计专利）、获得软件著作权授权：上传（1）教务系统“学习成果管理”模

块中“终审通过”的截图 或（2）专利证书、登记证书扫描件等相关佐证材料。



说明：软件著作权的“著作权人”可为“上海师范大学”或学生本人姓名，“著作

权人”为“上海师范大学”的，除提供登记证书外还需提供可证明申请人为本人的其他

佐证材料；“著作权人”为申请学生本人姓名的须为在上海师范大学就读期间申请并通

过审查。

六、自主创业

1. 进入孵化器、孵化基地、科技园区、高新开发区等：上传入驻相关的协

议扫描件或照片。

2. 创办企业或深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所创办的企业须正常开展经营活动

一年及以上。上传工商部门注册经营许可证、产品与产品市场情况报告、融资报

告、能证明经营活动的银行流水记录等材料。

七、“三大赛”报名成功两次及以上

上海师范大学就读期间，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高教主赛道和“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赛道、“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简称“大

挑”）、“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简称“小挑”）中成功报名 2

次及以上（简称“三大赛”报名成功 2次及以上）：须在学校通知的时间内在大

赛指定官方通道完成报名，项目所属单位须为上海师范大学。上传官网报名成功

的截图或可证明在官网报名成功的其他材料等。

说 明 ： 1. 官 方 报 名 通 道 ： 中 国 国 际 大 学 生 创 新 大 赛 报 名 网 址 为 ：

https://cy.ncss.cn/，“大挑”报名网址为：https://www.tiaozhanbei.net/，“小

挑”报名通道以学校的最新通知为准。报名通道若有变更，以学校下发的最新通知为准。

2.参与校内选拔赛的报名记录，不计入“三大赛”报名成功次数。若在“三大赛”的校

内选拔赛中获奖可按照“学科竞赛获奖”申请学分。

八、其他说明

1.不对已通过创新实践（实践）学分认定的学生进行二次成绩认定和成绩覆

盖。

2.学生在申请创新实践（实践）课程学分的过程中，如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

一经查实，取消该生已获得的创新实践（实践）学分，并根据学校有关违纪处分

相关条例的规定，按考试作弊处理。

3.学科竞赛获奖用于申请创新实践（实践）学分和认定毕业论文时，只能选

择其一，不可重复抵免。



4.若有多个成果符合学分认定标准的，选择其中一个进行申请即可，同时提

交多个成果的，默认以最高等级的成果为依据录入成绩。

5.及时关注学习通“收件箱”信息，被驳回的请务必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补充完善材料，逾期提交的视为无效。

6.未尽事宜，请与创新创业学院沟通。


